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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应该适可而止，避免形成路径依赖。

五是发展金融业务需要产业集团加强顶层设计与规划。近

年来因巨幅亏损而跌落金融陷阱的企业，大都因为集团高层对

金融业务警惕性不够，连年盈利形成的“一俊遮百丑”麻痹了对

金融风险防范的神经。鉴于此，企业集团应加强顶层设计，对

金融业务要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要按照产业集团所能容忍的

风险水平获取相应的风险收益，并在制度、技术和系统方面构

筑风险“防火墙”，以阻断产业风险与金融风险的蔓延通道。

（作者单位：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信息化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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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集团
转移定价税收监管问题探讨

李	岩		牟博佼■

转移定价关系到跨国企业集团的利益与国家地区税收分

配的关系，是国际税收管理合作的重点。目前通行的“独立交

易原则”以及符合该原则的转移定价方法虽有益于防范避税，

却可能损害跨国企业集团的协同价值。鉴于此，笔者在借鉴国

外在此方面的经验做法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介绍了两套账

簿法和公式分配法两种解决措施，并就当前我国对转移定价

的税收管理提出了建议。

一、国外对转移定价的税收管理

转移定价被企业利用以实现利润转移的问题很早就引起

了西方发达国家税务监管部门的关注。美国和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下称经合组织）是这一方面实践的先驱。

（一）美国

在转移定价出现后不久的1917年，美国《战时收入法案》

就要求跨国企业集团在所控制的有关实体中合理分配应税

收入和税收减免。1935年，美国税收政策明确要求企业集团

的内部利润分配必须符合“独立交易原则”（ALP），以反映下

辖独立经济体真实的应税义务，该原则要求集团内部关联方

交易的转移价格应当与相同条件下非关联方交易的价格相同

（Rectenwald,	2012）。1968年，美国国税局发布的第一套转移

定价规则明确了五种类型的内部交易，包括贷款、租借、销售

有形资产、转移或使用无形资产、各种商业服务的绩效，并提

出了三种基于交易的转移定价方法。1994年，美国国税局发布

了新的《国内收入法典》第482条，增加了两种基于利润的转

移定价方法。

这五种满足“独立交易原则”的转移定价方法分别是：可

比非受控价格法（CUP）、再销售价格法（RPM）、成本加成法

（C+）、可比利润法（CPM）和利润分割法（PSM）。针对某个具

体交易，企业集团须从功能、合同条款、风险等方面分析交易

的可比性，应用“最优方法准则”选择一种最合适的方法。

（二）经合组织

经合组织最早于1979年发布了《转移定价与跨国公司》，

而后在1995年又根据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482条对该文件

进行了重新修订，命名为《跨国公司与税务当局转移定价指南》

（下称《指南》）。此后，《指南》的内容不断得到扩充，先后包括

了对无形资产和服务的转移定价、成本贡献协定以及在共同

协定程序下执行预先定价协定等内容。《指南》采纳了美国提

出的五种转移定价方法，但是将可比利润法改变为交易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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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法（TNMM）。后者关注的焦点是交易可比，而前者则是企

业可比。此外，《指南》鼓励跨国企业集团采用基于交易的转

移定价方法，并且提出了转移定价方法的选择顺序，依次是可

比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利润分割法、

交易净利润法。

二、税收利益与管理利益的冲突

然而，从税收角度对跨国企业集团转移定价的限制却会

损害集团的整体利润。假设某跨国企业集团包含一个生产子

公司M和一个销售子公司D，两个子公司分别位于不同的国

家。子公司M生产一种中间产品，单位生产成本为c。集团总

部要求子公司D必须向子公司M采购中间产品,进一步加工

（比如包装等）后最终在市场上销售。集团总部设定转移价格

tp，期望子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量能够达到集团整体利润最

大化的水平。假设子公司M和D所在国家的税率分别为em、

ed，p为该中间产品的外部市场价格。

假设不存在税收差异，即em=ed=e，此时税收不会影响到

集团的协调决策。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实现分散决策达到集

中决策的效果，企业集团必须使转移价格等于边际生产成本	

c以消除“双边际效应”，即当一条供应链中的上、下游企业都

要获取一定差价的时候，总的订货量就会低于上下游企业一

体化经营时候的水平。此时，子公司D的利润函数结构与集

团整体的相同，因此集团会选择使得集团整体利润最大化的

最优订货量。

当考虑税收差异时，根据“独立交易原则”，转移定价的

取值范围为tp∈[c,p]。以集团整体税后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

转移定价应当设置为：当ed<em时，tp=c，企业集团将更多的

利润保留在位于低税率国家的子公司D之中；当ed>em时，

tp=p，企业集团将更多的利润保留在位于低税率国家的子公

司M之中。在这种考虑税收差异的转移定价规则下，可以进

一步分析使得集团整体实现协调的最优订货决策与子公司D

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最优订货决策的异同。当ed<em

时,tp=c，此时子公司D的利润函数与集团整体利润函数相同，

因此，子公司D的最优订货量同时也是集团的最优订货量，

表明这样的转移定价在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够实

现订货量的协调。但是，当ed>em时，tp=p，此时，由于“双边

际效应”的存在，子公司D选择的订货量会低于使集团整体

利润达到最优的水平，即，以税后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转移定

价会使得子公司D选择的内部交易量过低，该转移定价不能

够实现集团内部的订货协调。

三、兼顾税收利益和管理利益的实践

对于转移定价在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和内部激励协调目

的之间会产生冲突的问题，目前业界提出了两种较为可行的

解决方案。

一是两套账簿法。既然存在税后利润最大化与激励协调

两种目的，那么一个直观的思考就是针对每个目的单独设置

一个转移价格，即两套账簿的方法。具体而言，跨国企业集团

为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而设置的转移价格应当符合“独

立交易原则”，而为了实现管理利益最大化的转移价格则用来

发挥激励协调的作用。

承接上例，假设以税收利益为目的的转移价格为tp1，以	

管理利益为目的的转移价格为tp2，在两套账簿下，tp1的设置

规则与只设置一个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的转移价格的情形相

同。而针对tp2的设置方法，要想使子公司D选择集团整体最

优的订货量，则需要消除分散决策的“双边际效应”，即令子公

司D的边际成本等于集团整体的边际成本。通过分析可知，此

时的转移价格为tp2=c+em(tp1-c)。可以看出，tp2与 tp1之间存

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这就意味着采用两套账簿法的一般步

骤是：首先确定使集团整体税后利润最大化的转移价格tp1，

然后在此基础上调整出能够实现激励协调的转移价格tp2。

笔者认为，两套账簿法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但在实际

操作中会遇到一定的障碍，比如跨国企业集团需要付出更高

的管理成本以保证两套转移定价系统的运行，而两套账簿也

更容易招致税务机关的审查等。事实上，一些调研显示，只有

不到20%的跨国企业集团在使用两套账簿法。

二是公式分配法。此方法指的是首先计算全集团整体应

纳税收入，然后将其按照一定的分配比例分配到各个子公

司的方法（Martini	 et	 al.,	 2012），其基本公式为“马萨诸塞公

式”：以各子公司资产、销售额、员工数量作为计算分配比例

的基础，依照该比例将集团整体的应税收入分配到各个子公

司（Avi-Yonah	et	 al.,	 2009）。由于公司资产需要定期评估，而

以员工数量作为分配基础则会削弱高税率国家（地区）子公司

招聘员工的积极性，因此在实践中销售额通常作为计算分配

比例的基础（Morse,	2010）。目前对公式分配法进一步研究的

焦点在于如何将更为全面的因素纳入到公式之中，以使得分

配比例计算的更加准确（Rectenwald,	2012）。公式分配法目前

为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企业集团所采用。

笔者认为，公式分配法与转移定价相结合能够缓解集团

在税收利益和管理利益之间的冲突。具体而言，在集团层面

应用公式分配法统一分配各子公司应当缴纳的税款，而利用

转移定价衡量各个子公司的利润。此时，税率的差异将不再

会影响到子公司的最优决策，转移定价就可以单纯为管理目

的而设置（Martini	 et	 al.,	 2012）。在解决税收利益和管理利益

矛盾方面，公式分配法与两套账簿法的思路相似，都是通过

对税收利益和管理利益分开设置以实现二者兼顾的目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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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配法在实现税收公平方面比必须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

转移定价简单易行，但是在公式的准确性方面还需要进一步

完善。

四、对我国转移定价管理的启示

（一）“独立交易原则”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参照经合组织的《指南》，我国也出台了相应的关于转移

定价的法规条例。《企业所得税法》第41条要求企业与其关联

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必须遵从“独立交易原则”。《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110条给出了“独立交易原则”的定义，即“没

有关联关系的交易各方，按照公平成交价格和营业常规进行

业务往来遵循的原则”，而第111条则明确规定我国企业集团

适用的转移定价方法包括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

成本加成法、交易净利润法、利润分割法，以及其他符合独立

交易原则的方法。《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第4章给出了每

种转移价格的详细计算方法、所适用的交易类型，同时为了

贯彻“独立交易原则”，要求企业集团在选用转移定价方法时

须从交易资产或劳务特性、交易各方功能和风险、合同条款、

经济环境、经营策略五个方面进行可比性分析。此外，三个法

规条例还就转移定价涉及到的文档准备、审计流程与惩罚措

施、预约定价安排等方面给予了详尽的规定。

由上可见，我国对转移定价的管制强调了税收的公平性，

突出了转移定价的税收利益。然而，税务机关应当认识到转

移定价内在的税收利益和管理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应用

“独立交易原则”的时候应当赋予其一定的灵活性，不能一味

强调完全的“独立”而剥夺转移定价成为集团总部实现内部生

产经营激励协调的重要工具，损害我国企业集团的长远发展。

（二）企业集团应与税务机关加强合作、协商制定转移价格

虽然转移定价的方法具有一定的通用性，但由于不同企

业集团在战略定位、产品特征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转移价格

的具体组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只有充分考虑到每个企

业集团自身的特点才有可能制定出兼顾税收利益和管理利益

的合理的转移价格。事实上，由于企业在经营环境与自身条

件方面存在差异，即使对处于同一行业的企业而言，符合“独

立交易原则”的转移定价及其计算方法也不尽相同。本文第二

节的分析体现了转移定价确实存在一定的可行区间，这就为

预约定价安排提供了可行的商谈空间。虽然预约定价安排不

能从本质上消除管理利益与税收利益之间的矛盾，但是企业

集团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从企业集团所处行业特点、自身内

部交易业务特点、历史渊源等方面寻找合理的理由，使得转移

定价在征得税务机关同意的前提下尽可能实现管理利益。同

时，税务机关也应当进一步完善预约安排制度。随着交易类

型与数量的增多，税务机关需要增强标准化预约定价安排的

谈判流程，进一步缩短审批时间，切实保障我国企业集团走

出国门之后的税收利益和管理利益。

（三）借鉴国外先进做法

公式分配法与转移定价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将税收分配集

中在集团层面进行，使转移定价只为管理利益最大化单一目

标服务，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两种利益冲突的问题。事实上，目

前欧盟正在进行的“共同合并公司税基”提案正是基于公式

分配法的思想（Rectenwald,	2012）。在该提案下，所有在欧盟

经营的企业集团都只需遵守同一套税收规章制度以计算各自

的应税利润，企业集团只需为自身在欧盟的所有经营活动提

供一个合并的纳税单据，然后欧盟将汇总的所有企业集团的

应税利润的总和按照分配公式再分摊到各个企业集团。该分

配公式同时考虑了每个企业集团的销售收入、员工数量、资

产价值分别占总体的比例，以相同的权重将三者加权形成每

个集团应税利润的分配比例，而欧盟的每个成员国可以应

用各自的税率对每个集团分配到的应税利润征税（European	

Commission,	2011）。“共同合并公司税基”消除了转移定价

与应税利润计算的关联，从而使得转移定价专门服务于管理

目的，同时，该方式还可使企业集团花费在遵从“独立交易原

则”方面的成本降低7%，在另一个欧盟成员国设立子公司相

关的税收支出降低62%（European	Commission,	2011）。笔者

认为这应是我国未来转移定价管理制度发展可以借鉴的重要					

方法。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

神华销售集团市场信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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